	
	



深圳市气象局关于发布《深圳市气象数据和产品共享开放目录》的通告
深圳市气象局关于发布《深圳市气象数据和产品共享开放目录》的通告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建设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工作方案（2015-2016年）的通知》（深府办[2015]7号）要求，制定了《深圳市气象数据和产品共享开放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基本原则

深圳市气象数据和产品共享开放的内容确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坚持无偿、免费共享的公益性定位，并根据业务化程度和共享服务能力定期更新共享目录。充分发挥气象数据和产品应用的价值和效益，让各类气象信息服务市场主体能够在公平环境下实现基本气象数据和产品的再加工、再增值，以激活全社会气象信息服务产业活力。

二、目录内容

《目录》所涉及的气象数据和产品，是指深圳市气象局（台）通过人工观测和仪器探测所采集并存档的各种气象观（探）测记录，以及由这些记录加工处理而成的本市各类气象数据集、预警与预报产品及根据上级共享的气象资料形成的产品等，共计19类75种（见附件1）。

三、获取方式

深圳市气象局共享数据和产品的方式分为主动共享和申请共享。

（一）主动共享

主动共享是指由深圳市气象局主动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共享。凡列入《目录》的气象数据和产品，深圳市气象局在确保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无偿向社会公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无需申请，均可直接下载。

获取方式：

1.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和产品共享与交换按照《深圳市电子政务公共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统一通过深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获取。

2.其他用户采取网上开放的形式，可在“深圳市气象局气象数据网”（网址：http：//data.szmb.gov.cn）或“深圳市政务数据开放平台”上直接查询和下载。

（二）申请共享

申请共享是指用户需要时间、空间尺度更加精细的气象数据和产品，可向深圳市气象局提出申请，申请通过后可获得所需气象资料。

获取方式：

1.提出申请

填写“深圳气象数据和产品申请表”（见附件2，下载地址：http：//data.szmb.gov.cn），通过来函、传真等方式向深圳市气象局提出申请，暂不接受电话申请和网络在线申请等方式。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气象路1号深圳市气象局办公室，邮政编码：518040。

传真：0755－25593776，咨询电话：0755-88398135

2.申请处理

深圳市气象局对用户提出申请进行核对，对于材料不完备或不符合条件的申请5个工作日内予以退回，并对所需补充材料一次性告知，要求申请人补充提交信息。对审核通过的申请，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按双方约定方式进行发送；如数据量较大，将根据双方协定时间给予处理。

四、数据使用声明

（一）限于气象科技发展水平和技术限制，对于共享开放的数据和产品准确性不做出保证；对于提供或使用这些资料而可能直接或间接引致任何损失、损坏或伤害，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用户应在所产生的成果中注明资料来源，并反馈数据和产品的使用情况、应用效益及意见建议。

特此通告

附件：

1.深圳市气象数据和产品共享开放目录

2.深圳气象数据和产品申请表

深圳市气象局

2015年8月10日

附件1

深圳市气象数据和产品共享开放目录

	序号
	种类
	种类
	要素
	时间尺度
	起止时间
	更新频率
	数据类型

	1
	地面观测数据
	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实况
	气温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2
	
	
	降水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3
	
	
	相对湿度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4
	
	
	风向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5
	
	
	风速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6
	
	
	气压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7
	
	
	能见度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8
	
	区域气象观测站观测实况
	气温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9
	
	
	降水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10
	
	
	相对湿度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11
	
	
	风速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12
	
	
	风向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13
	
	
	气压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14
	
	
	能见度
	小时
	近一年
	小时
	观测数据

	15
	遥感遥测数据
	气象卫星
	中国区域红外云图
	实时
	15小时
	小时
	图像产品

	16
	
	天气雷达
	组合反射率
	实时
	3小时
	6分钟
	图像产品

	17
	预报预警数据
	灾害性天气预警
	台风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18
	
	
	暴雨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19
	
	
	雷电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0
	
	
	大风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1
	
	
	高温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2
	
	
	寒冷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3
	
	
	大雾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4
	
	
	灰霾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5
	
	
	干旱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6
	
	
	火险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7
	
	
	冰雹预警
	实时
	2013-至今
	实时
	产品

	28
	
	天气预报
	分区逐时预报
	实时
	实时
	每天3次
	产品

	29
	
	
	未来10天天气预报
	实时
	实时
	每天3次
	产品

	30
	
	
	上下班天气预报
	实时
	实时
	每天6次
	产品

	31
	
	
	月(季度、年)气候预测
	实时
	实时
	旬/季/年
	产品

	32
	
	
	公共假期气象预报
	实时
	实时
	实时
	产品

	33
	
	
	重大活动气象预报
	实时
	实时
	实时
	产品

	34
	
	环境气象预报
	灰霾等级预报
	实时
	实时
	天
	产品

	3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
	实时
	实时
	天
	产品

	36
	
	交通气象
	公路交通气象服务
	日
	实时
	天
	产品

	37
	
	
	轨道交通气象服务
	日
	实时
	每6分钟
	产品

	38
	
	健康气象
	高温中暑，紫外线指数（等级），穿衣等气象指数预报
	日
	实时
	天
	产品

	39
	
	台风路径
	可能影响我市的台风路径信息
	日
	实时
	实时
	产品

	40
	
	日（月）出日（月）落
	每一天的日（月）出日（月）落时间
	日
	实时
	年
	产品

	41
	
	旅游气象
	市10大主要旅游景点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和预警服务
	日
	实时
	天
	产品

	42
	
	海洋气象
	东、西部沿海海域天气预报
	日
	实时
	天
	产品

	43
	气候资料
	气候信息
	深圳市气候公报
	年
	2007-至今
	年
	产品

	44
	
	
	深圳市城市热岛监测公报
	年
	2010-至今
	年
	产品

	45
	
	
	深圳市灰霾监测报告
	季
	2012-至今
	季
	产品

	46
	
	
	深圳市城市气象监测报告
	月
	2011-至今
	月
	产品

	47
	
	
	深圳市气候影响评价
	月
	2014-至今
	月
	产品

	48
	
	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历史数据
	气温
	小时
	198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49
	
	
	降水
	小时
	198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0
	
	
	相对湿度
	小时
	198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1
	
	
	风向
	小时
	198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2
	
	
	风速
	小时
	198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3
	
	
	气压 
	小时
	198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4
	
	
	能见度
	小时
	198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5
	
	区域气象观测站历史数据
	气温
	小时
	201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6
	
	
	降水
	小时
	201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7
	
	
	相对湿度
	小时
	201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8
	
	
	风速
	小时
	201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59
	
	
	风向
	小时
	201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60
	
	
	气压
	小时
	201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61
	
	
	能见度
	小时
	2011-至今
	年
	观测数据

	62
	
	统计值
	最高气温
	年/月
	1981-至今
	月
	统计数据

	63
	
	
	最低气温
	年/月
	1981-至今
	月
	统计数据

	64
	
	
	最大日雨量
	年/月
	1981-至今
	月
	统计数据

	65
	
	
	最小相对湿度
	年/月
	1981-至今
	月
	统计数据

	66
	
	节假日气候统计值
	最低气温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67
	
	
	最高气温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68
	
	
	平均气温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69
	
	
	日雨量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70
	
	
	平均相对湿度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71
	
	二十四节气统计值
	最低气温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72
	
	
	最高气温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73
	
	
	平均气温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74
	
	
	日雨量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75
	
	
	平均相对湿度
	年
	1981-至今
	年
	统计数据


附件2

深圳市气象数据和产品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
	公民
	姓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 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申请时间
	申请时间
	
	
	

	所需数据和产品情况
	所需数据和产品内容描述
	　　　　
	　　　　
	　　　　
	　　　　

	
	数据和产品获取方式：
□ 电子邮件（小于10M） □ 自行领取 □ 双方协商方式
	数据和产品获取方式：
□ 电子邮件（小于10M） □ 自行领取 □ 双方协商方式
	数据和产品获取方式：
□ 电子邮件（小于10M） □ 自行领取 □ 双方协商方式
	数据和产品获取方式：
□ 电子邮件（小于10M） □ 自行领取 □ 双方协商方式
	数据和产品获取方式：
□ 电子邮件（小于10M） □ 自行领取 □ 双方协商方式

	用户承诺
书
	为保证气象资料的安全，提高气象资料的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的有关规定，用户需要承诺遵守以下约定：
1. 对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及由这些气象资料经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新资料，仅限于申请者内部使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有偿或无偿转让，也不得用于经营性活动。
2. 不得私自向国外、或者在与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的合作中提供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
3. 应在所产生的成果中注明资料来源。
4.如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用户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
5. 如违反以上内容，深圳市气象局有权终止向用户提供气象资料和产品。
申请人签名（公民）：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名（法人或组织）：
年 月 日
	为保证气象资料的安全，提高气象资料的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的有关规定，用户需要承诺遵守以下约定：
1. 对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及由这些气象资料经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新资料，仅限于申请者内部使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有偿或无偿转让，也不得用于经营性活动。
2. 不得私自向国外、或者在与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的合作中提供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
3. 应在所产生的成果中注明资料来源。
4.如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用户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
5. 如违反以上内容，深圳市气象局有权终止向用户提供气象资料和产品。
申请人签名（公民）：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名（法人或组织）：
年 月 日
	为保证气象资料的安全，提高气象资料的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的有关规定，用户需要承诺遵守以下约定：
1. 对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及由这些气象资料经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新资料，仅限于申请者内部使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有偿或无偿转让，也不得用于经营性活动。
2. 不得私自向国外、或者在与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的合作中提供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
3. 应在所产生的成果中注明资料来源。
4.如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用户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
5. 如违反以上内容，深圳市气象局有权终止向用户提供气象资料和产品。
申请人签名（公民）：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名（法人或组织）：
年 月 日
	为保证气象资料的安全，提高气象资料的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的有关规定，用户需要承诺遵守以下约定：
1. 对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及由这些气象资料经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新资料，仅限于申请者内部使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有偿或无偿转让，也不得用于经营性活动。
2. 不得私自向国外、或者在与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的合作中提供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
3. 应在所产生的成果中注明资料来源。
4.如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用户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
5. 如违反以上内容，深圳市气象局有权终止向用户提供气象资料和产品。
申请人签名（公民）：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名（法人或组织）：
年 月 日
	为保证气象资料的安全，提高气象资料的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的有关规定，用户需要承诺遵守以下约定：
1. 对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及由这些气象资料经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新资料，仅限于申请者内部使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有偿或无偿转让，也不得用于经营性活动。
2. 不得私自向国外、或者在与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的合作中提供所获得的气象资料，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
3. 应在所产生的成果中注明资料来源。
4.如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用户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
5. 如违反以上内容，深圳市气象局有权终止向用户提供气象资料和产品。
申请人签名（公民）：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名（法人或组织）：
年 月 日


注：“所需数据和产品内容描述”栏需填如下内容：

1.所需气象要素（如气温、降雨量等）

2.所需数据类型（如极值、累计值、累年统计值等）

3.所需区域范围（如某行政区域等）

4.所需数据时段及频率（如年份、月份、日期等）

5.详细的数据用途（如个人、科研教育、公务活动、气象工作等，以及说明是否为营利性活动，是否涉外提供资料），需要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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